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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若第二

次查獲，逕列

第四類特定人

員，並續依本

流程辦理。 

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學校查獲電子煙之煙油檢驗流程圖 

 

1. 校安通報、衛生主管機關通報 

2. 通知法定代理人 

3. 依校內獎懲規定辦理 

4. 暫時保管煙具 

是否有煙具? 

戒菸教育 2小時以上 

結案 

1. 校安通報、社政通報

(藥物濫用) 

2. 春暉開案輔導 

3. 提列第一類特定人員 

學校查獲電子煙 

戒菸教育 2

小時以上 

結案 

1. 煙具歸

還學校 

2. 戒菸教

育 2小

時以上 

3. 提列第

三類特

定人員 

結案 

使用試劑初篩煙油 

移請少年隊複驗 

115年 4月 9日製 


